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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济农字〔2023〕59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 2023年农业转基因
生物监管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济宁市高新区城乡统筹发展局、

太白湖新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发展

服务中心，局属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《2023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

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农科教字〔2023〕14号），结合

济宁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济宁市 2023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

管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

2023年 5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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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 2023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

为做好全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，认真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要论述，贯彻党中央“尊重科学、

严格监管，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”重大部署，落实省

市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系列要求，确保我市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

工作有序开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

伐的决策部署，积极支持依法依规开展生物育种研发应用。认

真履行《生物安全法》《种子法》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和实施单位主体责任原

则，做好监督检查、组织培训、科普宣传、规范实施等工作。

严厉打击非法制种、非法种植、非法变更进口转基因生物用途、

农业植物新品种侵权等违规违法行为，着力提升监管能力，优

化监管措施，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提供有力保障。

加大科普宣传和普法力度，引导公共客观理性地认识转基因。

加强督导检查，对辖区内农业转基因加工企业和申请农业转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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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试验的基地定期开展现场检查，现场覆盖率达到 100%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强研发试验环节监管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

属地管理，对农业农村部批准在本地区开展的中间试验、环境

释放、生产性试验等安全评价试验进行全面、动态监管。指导

督促农业转基因研发单位定期开展自检自查，完善安全管理小

组，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建立转基因活动管理档案和应急机制，

加强从业人员培训。对农业转基因试验采取事前核查与事中事

后检查相结合方式，做好转基因试验全过程监管，严查中间试

验是否依法报告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是否依法报批，基因

编辑等新育种技术研究是否依法开展，加强控制措施、安全制

度、隔离措施、残余物处理和收获物保存等方面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加强种子环节监管。加强对种子生产、加工、销售

等环节的监管力度，加大对种子市场、经营门店的转基因成分

抽检力度，严查转基因种子非法加工销售，坚决打击进村入户

推销未经审定品种的非法行为。严防非法种植，防止未经安全

评价的转基因种子及其产品流入市场。加强对制种基地及疑似

种子生产田的排查力度，加大种子下地前、苗期、收获季的检

查检测力度，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流入市场。县级农业农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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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对在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应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，发现的

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市农业农村局报告。

（三）加强加工及标识监管。目前我市 13 家企业具有农

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

原则，加强对辖区内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、加工、经营企

的监督检查和名录动态更新。对安全控制措施不到位的企业，

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合格的，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查。对未取得加

工许可审批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企业，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

理并责令其限期申请加工许可证。加强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

流向管控，严查运输、储藏、加工等过程中的安全控制措施落

实情况，全面核查产品采购、加工、销售、管理等过程的档案

记录，确保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全部用于原料加工，严禁非法

改变用途。

（四）加强转基因科普宣传培训。加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

全科普宣传力度，面向机关事业单位、高校科研单位、农技推

广体系、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等广泛开展转基因科普宣传，通

过发放宣传资料、制作宣传展板、播放宣传片等形式，加大农

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，引导科学理性认识转基因。

定期进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知识培训，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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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至少开展一次专题学习，提高农业转基因工作人员监管能力

水平。针对具备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知识企业的管理人员、技

术人员，重点学习转基因政策、法规规章、产业化、安全性等

方面内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，落实属地管理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

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执法监管的属地管理责任，制定切实可

行的监管实施方案，责任分解到具体科室、落实到人。研发单

位要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，单位法定代表人担任组长

或授权实际负责人担任组长，负起法定监管责任，落实安全小

组审查、监督、检查、报告等职责。种子生产经营单位，要加

强对制种亲本的管理，建立健全档案，确保源头和流向可追溯，

严禁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，严肃案件查办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

要履行好属地管理责任，制定方案，明确责任，强化部署，密

切协同，认真抓好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的落实。严格按照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，定期抽查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、加

工单位，确保辖区内转基因生物试验、加工单位现场检查全覆

盖。严格落实监管信息报送制度，关键节点实行监管信息日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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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查处实行信息月报，重大案件随时报送。组织农业执法人

员明察暗访，追根溯源，对非法买卖进口转基因生物、非法制

种售种、非法研究试验等行为，深挖源头，严肃处理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17日印发


